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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设区市发改委：

现将《关于开展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专项检查的通知》（发改环资[2009]1055号）文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文件要求，联合相关部门，针对“限塑”政策实施中存在的薄弱环节，组织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检查活动，并牵头组织完成“限塑”专项检查报告，在6月19日前以正式文件形式上报我委，随文同时上报专项检查活动相关电子文档。现将有关事项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内容：应涵盖塑料购物袋的生产、销售及商品零售场所有偿使用三个环节。

二、检查形式：联合相关部门，主要采取召开座谈会、深入基层实地抽查与暗访两种方式进行。
三、时间要求：6月19日前完成专项检查工作，并以正式行文方式将检查报告上报我委。

四、请在6月19日前将“限塑”专项检查电子文档以电子邮件形式报送我委，电子文档材料应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：

（1）“限塑”专项检查报告电子版；

（2）专项检查活动图文材料，需包括：检查活动现场照片、“限塑”专项检查活动中宣传播放的广播、电视、互联网图文或影音宣传资料等。
联系人：省发改委工业处 杨巍 

联系电话（兼传真）：0791-6226155

联系电子邮箱：yangwei@jxdpc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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